
 

建档立卡资助管理办法 
(试行) 

 

一、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关于切实做好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能够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完善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政策体系，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享受建档立卡学费减免政策的学生为我校有正式学籍

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生。 

 

二、建档立卡的条件 

第三条 建档立卡的申请条件： 

1. 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2. 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3. 低保家庭子女和特困职工家庭的学生；  

4. 因公牺牲或英烈英模的子女； 

5. 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或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 

6．地方教育局认定的当地“建档立卡”特别困难户。 

 

三、资助项目和标准 

第四条  资助项目和标准 

1、学费资助：分为每学年 2000 元和 4000 元两种资助措施，符

合建档立卡条件第三条第三款的学生可申请资助 2000 元学费；

符合第三条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的学生可申请资助 4000 元

学费。 



 

2、生活费资助：建档立卡大学生生活费资助，通过国家助学金

予以解决。在每年国家助学金评定过程中，原则上该类学生均应

评为二等及以上助学金。 

第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资助名额： 

1. 在校期间触犯国家法律法规、严重违反学校纪律的； 

2. 休学或暂时保留入学资格者； 

3. 生活铺张浪费，与家庭困难经济状况明显不符的 

4. 伪造相关证明、谎报家庭经济状况或个人生活状况的，除退

出减免款项外，同时视其情节给予校纪处分或法律处理。 

 

四、申请与审核 

第六条 申请审核工作由学院组织实施，校学生工作处复核，坚

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七条 低保家庭的学生申请时须提供低保证复印件（由区县民

政部门审核盖章）以及相关户口证明。 

第八条 特困职工家庭的学生申请时须提供特困职工证的复印件

（由区县总工会审核盖章）以及相关户口证明。 

第九条 教育局认定的当地“建档立卡”困难户学生申请时须提

供建档立卡贫困户证明表（县扶贫办或乡镇人民政府扶

贫办公室审核盖章）、《扶贫手册》以及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条 以上符合条件的学生在每学年开学时向辅导员提出申

请，经辅导员初审后，将申请材料报送学院书记复核，

经审核后报学生工作处，并在合适范围内进行公示。 

第十一条 英烈子女、因公牺牲人员子女及孤儿只需在新生入学

时提出申请，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二条 经学校审批后，材料齐全，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享受相



 

应的建档立卡学费减免政策；费用由财务处汇入学生的

银行卡中。 

四、附  则 

第十三条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